高阳县执行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
	115元/人/月
	高阳发改价格[2023]143号：高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高阳县财政局关于核定高阳县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保发改价格[2024]589号：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保定市财政局关于涞源县第一幼儿园唐县县直机关幼儿园高阳县宏润幼儿园延续保教费标准的批复。                                                         保发改价格[2025]469号：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保定市财政局关于高阳县蓝波幼儿园延续保教费标准的批复。                                                              保发改价格[2026]344号 ：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保定市财政局关于高阳县第一幼儿园延续保教费标准的批复。

	
	
	160元/人/月
	

	
	
	170元/人/月
	

	
	
	170元/人/月
	

	
	
	200元/人/月
	

	
	
	240元/人/月
	

	
	
	260元/生/月
	

	
	
	400元/生/月
	

	
	
	450元/生/月
	

	
	
	460元/生/月
	

	
	普通高中学费
	500元/生/学期
	保定市物价局
保定市财政局
保定市教育局
保价行费【2016】13号
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的通知

	
	普通高中住宿费
	180元/生/学期
	保定市物价局
保价行费字【2004】第4号
关于高阳中学新建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批复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住宿费
	350元/生/年
	河北省物价局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教育委员会
冀价行费字[1999]第12号
关于调整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标准的通知

	
	中考报名考务费
	170元/生
	冀发改公价【2024】1688号

	
	开放教育本科
	文经类80元/学分；理工类85元/学分
	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教育厅冀价行费【2008】4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

	
	开放教育专科
	文经类55元/学分，理工类60元/学分
	

	
	开放教育补考费
	30元/课次
	

	
	开放教育报名注册费
	120元/生
	

	
	成人高校报名教务费
	25元/人/学科
	冀发改公价【2021】1638号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考试费
	45元/人/学科，免考核的20元/人/学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专学费
	700元/生/年
	冀价行费字（1999）12号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教务费
	170元/生
	冀发改公价[2024]1688号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教务费（含3+2转段考试）
	考试费170元/生
	冀发改公价[2023]188号

	
	高考报名费和考试费
	报名费50元/生

考试费40元/科
	冀发改公价[2020]1851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公安局
	身份证
	临时身份证：10元/证；身份证换领：20元/证；身份证丢失、损坏补办：40元/证；身份证首次申领免费
	发改价格[2003]2322号

	
	居民户口本
	丢失、损坏补办户口本工本费插页式外皮3.5元/个、插页式内芯0.5元/页；装订式外皮2.5元/个，内芯5.5元/本；集体户口本外皮5元/个、内芯0.5元/页。
	《河北省物价局关于居民户口簿收费的补充通知》（
冀价行费函字[1999]第5号）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综[2012]97号

	
	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普通护照收费标准：120元/证
	发改价格[2019]914号



	
	
	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60元/证；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40元/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一次有效签注为每件15元/件，二次有效签注每件30元/件，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80元/件，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20元/件，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60元 /件，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240元 /件。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入境有效每证15元 /本；多次出入境有效每证80元 /本。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往来台湾通行证收费标准：往来台湾证每证60元 /证。
往来台湾签注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 /证，多次有效签注每件80元/证。
	发改价格规[2019]19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公安局


	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五年期200元/本；一次台胞证40/本
	发改价格[2017]1186号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10年有效期350元/本；5年有效期230元/本
	发改　[2020]1516号

	
	养犬管理收费
	养犬管理服务初次登记费每犬200元，养犬年度检验费为每年每犬80元
	保定市养犬管理条例

	高阳县润阳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
处理费
	执行居民生活水价的其他单位、特行用水、其他用水其污水处理费标准均按3.5元/立方米。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污水处理费征缴标准（试行）的通知
（2019年8月9日）



	
	
	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0.85元/立方米。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县级市规划区60-120元/平米，县城规划区40-90/平米，上述规划区以外的建制镇规划区20-50/平米
	冀财税[2017]21号、冀财税[2017]38号，一、财政部等六部委2019年第76号公告，二、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水价调整补偿机制意见的通知， 三、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四、冀政发[2009]192号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1、规划区内常住人口每户每月5元；暂住人口每人每月2元。

2、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按在册人数（含合同工、临时工）每人每月2元，由单位支付。3、各等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每生每月0.50元，由校方支付。

4、医院（不含医疗垃圾）、旅店、宾馆、酒店按床位收取，每床每月6元，由经营单位支付。

5、生产经营单位、商业网点（包括饭馆、桑拿、洗浴、美容美发、休闲娱乐等场所）按经营面积为单位收取。具体标准为：

30（含）平方米以下  30元/户/月

30（不含）—100平方米 0.9元/平方米/月

100（不含）—500平方米 0.8元/平方米/月

500（不含）—1000平方米 0.7元/平方米/月

1000（不含）—5000平方米 0.6元/平方米/月

5000平方米以上   0.5元/平方米/月

6、农贸、集贸市场以摊位为单位收取。有固定摊位的每摊位每月30元，无固定摊位的每摊位每月20元。（4延长米为一个摊位，超出4米的按实际长度计算）。

7、客运车辆、货运车辆等交通工具按核定的载重吨位或座位收取。出租小客车以及大中型客车每车每座每月3元，货车每辆每吨每月2 元。

8、各类建筑、装修垃圾、渣土（一次性）每立方米1.50元。

9、其他未列入征收范围的，视产生垃圾行为方式及垃圾特征，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冀建城【2015】43号关于印发《河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的通知

	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镇垃圾处理费


	详见文件
	《高阳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高政办【2019】25号）冀价经费[2008]第26号冀政[2008]第55号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十一届人大第11号公告）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民政局殡葬管理所


	遗体火化费
	平炉焚化240元/具，拣灰炉焚化710元/具
	冀发改公价（2025）716号

发改价格〔2026〕108号 

	
	2.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
	155元/具
	

	
	3.骨灰寄存费
	51元/年
	

	
	遗体存放（含冷藏）
	40元
	

	
	纸棺
	50元
	实施市场调节价

	
	骨灰袋
	5元
	实施市场调节价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
	高级职称：360元/人（其中中小学教师310元/人）
中级职称：160元/人

	冀价行费字（2000）第40号

	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
	1.大中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次260元；小型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次190元。

2.收费标准按科目分解，标准规定如下：

考试科目一（理论知识考试）：大、中、小型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 30 元。

考试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大、中型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 70 元，小型拖拉机 50 元。

考试科目三（田间作业技能考试）：大、中型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 80 元，小型拖拉机 50元
	冀发改公价[2024]290号《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财政  厅关于核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2.冀农机管发〔2025〕4 号《河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关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许可考试分科目收费的通知》


	高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驾驶许可考试费

	报名费
	次／人
	5元
	冀价行费字［1997］第120号     

冀价行费字［2008］第39号  

冀价行费函【2011】15号



	
	
	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
	次／人
	100元
	

	
	
	    场地驾驶考试
	
	
	

	
	
	A、汽车类
	次／人
	170元
	

	
	
	B、摩托车类
	次／人
	80无
	

	
	
	C、其它机动车类
	次／人
	130元
	

	
	
	道路驾驶考试费
	次／人
	
	

	
	
	A、汽车类
	次／人
	210元
	

	
	
	B、摩托车类
	次／人
	105元
	

	
	
	C、其它机动车类
	次／人
	140元
	

	
	记满12分以上驾驶人考试费
	同上
	冀价行费字[2010]11号

	
	逾期未体验注销驾驶证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费
	
	

	高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证书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本
	1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冀价行费[2008]24号、

计价格【1994】783号、

计价格[2001]1979号、

冀价行费〔2014〕49号

冀价行费『2017』88冀政[2014]73号、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证
	10元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证
	10元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反光号牌
	汽车
	副
	100元
	

	
	
	
	挂车
	面
	50元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
	副
	40元
	

	
	
	
	摩托车
	块
	17.5元
	

	
	
	机动车临时号牌
	张
	5元
	

	
	
	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个
	1元
	

	高阳县水利局
	水土保持补偿费
	1、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1.4元一次性计征。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2、开采矿产资源：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第一款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立方米计征，其中露天矿开采按每立方米0.7元计征、地下矿开采按每立方米0.3元计征。石油、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2000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4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1.4元；3、取土、挖砂、采石：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按照每立方米0.3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4、排放废弃土、石、渣：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0.3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下列情形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冀财非税[2020]5号）：1、建设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服务设施、孤儿院、福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的；2、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3、按照相关规划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田间土地整治建设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4、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5、建设军事设施的；6、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7、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他情形。                                                                                   对小微企业征收的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水土保持补偿费、农药登记费、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5项收费属于地方收入部分收费进行减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冀政办[2009]5号，冀价行费[2017]173号，冀财非税[2020]5号、冀财税[2016]100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法院
	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二）非财产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离婚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300元。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每件交纳100元至500元。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3.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0元至1000元；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四）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

　　（五）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

　　2.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

　　（六）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交纳标准。

　　第十四条　申请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元至500元。

　　2.执行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1％交纳。

　　3.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按照本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二）申请保全措施的，根据实际保全的财产数额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财产数额不超过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每件交纳30元；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但是，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交纳的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

　　（三）依法申请支付令的，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

　　（四）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每件交纳100元。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每件交纳400元。

　　（六）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七）海事案件的申请费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1万元；

　　2.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5000元；

　　3.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5000元；

　　4.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每件交纳1000元；

　　5.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每件交纳10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高阳县行政审批局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防护等级6B级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设区市每平方米300元，县(市)每平方米200元。

2.防护等级6B级以外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设区市每平方米1500元，县(市)每平方米1000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2001】9号）第九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22年5月27日修正）第十二条；《关于核定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发改公价〔2022〕1449号）第一条、第二条；《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省政府令[2023]4号）第九条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费
	收费标准：

1、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转移登记，每件80元。 ①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②抵押权；③地役权。（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及棚改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2、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转移登记，每件550元。①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②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③地役权；④抵押权。（对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每件80元。）

3、证书工本费标准：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收取工本费。

4、只收取权属证书工本费情形：每本证书10元。①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②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③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④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土地复垦费
	造成土地破坏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破坏土地的面积和破坏程度，按照每平方米五元至二十元的标准，向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收取复垦费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复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耕地开垦费
	5等：75067元/亩、112.6元/平方米；

6等 70067元/亩、105.1元/平方米；

7等 65067 元/亩、97.6元/平方米；

8等 60067元/亩、 90.1元/平方米；

9等 55067元/亩、 82.6元/平方米；

10等 50067元/亩、75.1元/平方米；

11等 45067元/亩、 67.6元/平方米；

12等 40067元/亩、 60.1元/平方米；

13等 35067元/亩、 52.6元/平方米；

14等 30067元/亩、 45.1元/平方米；

15等 25067元/亩、 37.6元/平方米。

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缴费标准按照当地耕地开垦费标准的2倍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闲置费
	未动工开发满1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

	
	森林植被恢

复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财综〔2002〕73号，财税〔2015〕122号，冀财税[2016]25号

	党校
	住宿费
	一类培训260元/人天

二类培训200元/人天
	高财字（2023）10号《高阳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综合定额标准

	
	伙食费
	一类培训100元/人天

二类培训70元/人天
	

	
	师资费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1500元；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1000元；

副高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500元；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计算。其他人员讲课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培训资料费、场地、交通费
	一类培训70元/人天；二类培训60元/人天
	

	
	综合楼二楼第一教室（40－45人）
	500元/次，800元／天
	高财字（2023）10号《高阳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综合定额标准

《中共保定市委党校对外培训管理办法》第七条对外培训标准

《中共高阳县委党校对外培训管理办法》第六条对外培训标准

	
	综合楼二楼第二教室（45－65人）
	800/次，1200／天
	

	
	综合楼二楼第三教室（65－95人）
	1000／次，1500／天
	

	
	综合楼三楼会议室（30人）
	300元／次，500元／天
	

	
	综合楼三楼第一讨论室和第三讨论室（30人）
	200元／次，300元／天
	

	
	综合楼三楼第一讨论室和第二讨论室（60人）
	350元／次，600元／天
	

	
	综合楼四楼第二报告厅（150人）
	2000元／次，3500元／天
	

	
	综合楼四楼第一报告厅（260人）
	3000元／次，5000元／天
	

	高阳县卫生健康局
	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
	10元/支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20]17号），《河北省财政厅等三部门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冀财税[2020]15号）冀发改公价〔2026〕472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详细)

	高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1.5%比例的差额人数与上年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
	《残疾人就业条例》，财税〔2015〕72号，财综〔2001〕16号，财税〔2017〕18号，财税〔2018〕39号，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8号，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冀财税[2016]40号，冀财税[2017]12号，冀财税[2018]34号，冀财非税[2020]15号，《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冀发改公价〔2024〕680号，《河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省政府令[2024]第7号修订）

	高阳县税务局
	教育费附加
	应纳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发〔1986〕50号，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财综〔2007〕53号，国发〔2010〕35号，财税〔2010〕103号，财税〔2016〕12号，财税〔2019〕13号，财税〔2019〕21号，财税〔2019〕22号，财税〔2019〕4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1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号，财综[2023]39号，《河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省政府令[2024第]7号修订）

	
	地方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财综〔2001〕58号，财综函〔2003〕2号、9号、10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8号，财综〔2004〕73号，财综函〔2005〕33号，财综〔2006〕2号、61号，财综函〔2006〕9号，财综函〔2007〕45号，财综〔2007〕53号，财综函〔2008〕7号，财综函〔2010〕2号、3号、7号、8号、11号、71号、72号、73号、75号、76号、78号、79号、80号，财综〔2010〕98号，财综函〔2011〕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5号、16号、17号、57号，财税〔2016〕12号，财税〔2018〕70号，财税〔2019〕13号，财税〔2019〕21号，财税〔2019〕22号，财税〔2019〕4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号，《河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1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号，财综[2023]39号，《河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省政府令[2024第]7号修订）

	
	文化事业建设费
	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保龄球等娱乐场所，按营业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国发〔1996〕37号，国办发〔2006〕43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13〕102号，财文字〔1997〕243号，财预字〔1996〕469号，财税〔2016〕25号，财税〔2016〕60号，财税〔2019〕46号，冀财税[2019]40号，《河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省政府令[2024第]7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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